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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 

人民委員會 

文號：3072/UBND-VX 

主旨：自 2021年 9月 16日至 9月 30日

在市內實行各項 COVID-19疫情防控措施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自由-幸福 

胡志明市，2021年 9月 15日 

敬致： 

- 各廳、部門、產業的首長； 

- 守德市及各郡、縣人民委員會主席； 

- 市內各家企業。 

根據政府 2021 年 8 月 6 日關於預防和控制 COVID-19流行病的緊急措施以執行第

15 屆國會 2021 年 7 月 28 日第 30/2021/QH15 號決議的第 86/NQ-CP 號決議，其中要求

胡志明市力爭在 2021年 9月 15日前控制疫情； 

根據衛生部 2021 年 8 月 18 日關於頒布“在根據政府總理 2020 年 3 月 31 日第

16/CT-TTg 號指令實施社交距離時控制胡志明市  COVID-19 流行病的標準”的第

3979/QĐ-BYT 號決定書； 

落實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 2021年 9月 15日關於胡志明市在 2021年 9月 15日之後

COVID-19 流行病防控與經濟復甦的第 3066/KH-UBND 號計劃；為了繼續努力控制 

COVID-19 疫情並且落實本市恢復新常態的路線，市人民委員會主席指示如下： 

1、 繼續按照政府總理 2020 年 3 月 31 日第 16/CT-TTg 號指令、市 COVID-19疫情防

控指導委員會 2021 年 8 月 15 日第 2715/KH-BCĐ 號計劃以及市人民委員會主席

2021 年 8 月 22 日第 11/CT-UBND 號指令的精神，自 2021 年 9 月 16 日 00 時 00分

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本著針對每個特定區域每項 COVID-19 疫情防控措施徹

底、嚴格、嚴厲、有效進行的方針，在全市範圍內實施社交距離與防疫措施。 

2、 繼續根據市人民委員會 2021 年 8 月 21 日第 2800/UBND-VX 號公文、2021 年 8 月 

23 日第 2850/UBND-VX 號公文、2021 年 9 月 7 日第 2994/UBND-ĐT號公文向獲

準出行的各種對象頒發通行證；市公安廰已經頒發的通行證依然有效直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 

3、 關於確保人民生活必需品、糧食、食品的供應：繼續按照市人民委員會 2021 年 8

月 21 日第 2798/KH-UBND 號計劃及 2021年 9月 7日第 2994/UBND-ĐT號公文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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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地區包括第 7 郡、古芝縣及芹滁縣；這些郡、縣地區的出口

加工區、工業園區以及高科技園區可以試點實施以下活動： 

- 根據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批準的計劃，開展實施允許人民每週去市場一次。 

- 根據各地方人民委員會的計劃補充各種許可營運的生產、經營領域，遵照市人民

委員會發布的整套安全標準。 

- 各出口加工區和工業區管委會、高科技園區管委會主動指引企業按照市 COVID-

19疫情防控指導委員會 2021 年 8 月 15 日第 2715/KH-BCĐ 號計劃及市人民委員

會發布的整套安全標準落實各項生產方案。 

- 試點實施與個人二維碼連帶的 COVID 綠卡。試點事宜仍需保證 5K原則的實施，

定期進行抗原檢測；交由通信傳媒廳主持，並與醫療廳、市公安廳、市各出口加

工區和工業區管委會、市高科技園區管委會以及各地方配合，參謀履行。 

5、 調整、補充市内若干活動 

5.1 對於有應用資訊技術的貨物配送服務供應企業的配送員（shipper）：可以從每

天 6 時到 21 時跨郡、縣及守德市運作，但必須確保各項防疫安全措施，並且兩

天一次以 03人混合式進行檢測；市財政預算為這些配送員支付檢測費截至 2021

年 9月 30日止。 

5.2 準予（持有營業執照的）企業、經營戶每天從 6時到 21時運作，含： 

- 郵政、電信；辦公室信息設備、學習用設備、用具。 

- 餐飲外賣服務；這些經營單位按照“三就地”方式運作，且僅透過線上訂購。 

- 農業生產輔助服務、獸醫單位。 

- 工程、機械設備、交通運輸工具保修服務以及用於該等活動的零配件供應服務。 

- 糧食、食品生產、加工、經營。 

5.3 本公文第 5.2項的企業、經營戶的經營條件： 

- 對於使用有應用資訊技術的貨物配送服務供應企業的配送員（shipper）：依本

公文第 5.1項實施。 

- 對於企業、經營戶的配送員：僅允許在一個郡、縣、守德市內活動；必須確保

各項防疫安全措施，並且兩天一次以 03 人混合式進行檢測，檢測經費由企業、

經營戶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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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單位直接工作的勞動者必須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並且 05 天一次以單

式或 03人混合式進行檢測；費用由企業、經營戶自付。 

- 屬於第 5.2項所述的領域的各家企業、經營戶需向郡、縣、守德市、坊、社、市

鎮人民委員會登記，以獲簽發本公文第 2項規定的通行證。 

5.4 允許建築和交通工程在遵照市人民委員會發布的整套安全標準的基礎上組織施

工；交由各廳、產業、郡、縣、守德市人民委員會根據當地的防疫安全情況，

提出具體的工程清單；交由建設廳主持參謀，提出意見以供市人民委員會審議、

決定。 

5.5 對於在“綠色區域”的居民區、公寓的公園進行的體育運動：交由郡、縣、守

德市人民委員會主席指導坊、社、市鎮人民委員會主席審議決定，若確保各項

防疫安全措施，並且遵守 5K原則就可以恢復活動。 

6、 落實： 

6.1 交由第七郡、古芝縣、芹滁縣人民委員會依第 4 項的路程試點開放，迅速制定

開展試點的方案、計劃，評估，建議市人民委員會予以批準。至於其餘地區，

交由郡、縣、守德市人民委員會主席根據當地的疫情監控情況，在滿足疫情防

控安全的條件下，考慮並提出試點重新開放若干活動。 

6.2 交由醫療廳密切跟進試點地區疫情演變的情況，必要時就治療工作提出建議及

支援力量；對試點地區影響程度、疫情情況進行評估；試點完成後，建議市人

民委員會予以適當指導。 

6.3 交由市公安廳根據個人、組織、企業透過各廳、部門、產業及各郡、縣、守德

市人民委員會登記的滿足條件的員工名單，透過二維碼及其他信息技術措施，

結合公安業務措施開展監控參加交通的對象；建議公安部連接數據以開展試點

本公文第 4項的 COVID綠卡。 

6.4 交由內務廳根據市內的疫情監控情況，向市人民委員會提出關於政府行政機關

自 2021年 9月 16日起的工作方式的參謀意見。 

6.5 請各廳、部門、產業首長；守德市、郡、縣人民委員會主席及市內各家企業準

備詳細、嚴謹的計劃、劇本，各風險處理方案，組織開展上述內容；設立指導

委員會、專責小組委員會提出方案配合、跟進、密切檢查情況的演變，及時糾

正、調整所產生的問題；盡快匯報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障礙；若所負責的

地區、領域出現不嚴格遵守規定或影響到疫情防控工作的複雜問題，向市人民

委員會主席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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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處： 

- 如上；  

- 政府總理；（用以匯報） 

- 國家 COVID-19疫情防控指導委員會；（用以匯報） 

- 醫療部；（用以匯報） 

- 市委常務；（用以匯報） 

- 市人民議會常務；  

- 委員會常務：主席，各副主席； 

- 市委辦公室； 

- 報章中心； 

- 委員會辦公室：辦公室首席，副首席； 

- 文社、綜合； 

- 留檔：文管、（文社） 

主席 

（已簽名蓋章） 

 

 

 

潘文買 

 

 ~ 恒利翻譯，謹供參考 ~ 

  



 

  

 

   

 



 

  

 

   

 



 

  

 

   

 



 

  

 

   

 

 


